
申请执行书
申请执行人： 、男、 年 月 日出生，汉族、住 县

XX镇 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 。电话：

被申请人： ，男， 年 月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 县

XXX镇 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 。电话：

申请执行根据：（2019）闽 民初 号民事判决书。

申请执行事项：

一、强制被执行人偿还申请人借款本金 520000元并支付自 2017年 2月
14日起以本金 520000元为基数按 2%的月利率计付利息直至还清时止；

二、强制被执行人承担该案件受理费 11000元、诉讼代理费 7000元，

合计 18000元。

申请理由
申请执行人杨 与被执行人杨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，业经贵院

依法作出（ ）闽 民初 号民事判决书，并于 2019 年 9月 25

日生效。该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如下：“杨 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

日起十日内付还杨 借款本金 520000元、诉讼代理费 7000元及利息（利

息以本金 520000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24%，自 2017年 2月 14日起计算至

还清本金 520000元之日止）；杨 承担该案件受理费 11000元”。该生效

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限已过，然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
的义务，基于被执行人未能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。为此，特申

请贵院对被执行人强制执行，以实现申请人的债权。

申请人：

2019年 月 日

附:1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
2、（2019）闽 民初 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3份
3、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书原件 1份
4、案件受理费发票复印件 1份


